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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

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

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

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

方的责任。 

三、我们在评估对象中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与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

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对评

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

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

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五、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

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

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六、我们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分析、

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

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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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项目名称：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并支付现金用于购

买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6.20%股权所涉及的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项目 

二、委托方：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被评估单位股东、相关证券公司、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以及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的为实现与本次评估目的相关经济行为而需要使用本评估报

告的相关当事方 

四、被评估单位：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五、评估目的：股权收购 

六、经济行为：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并支付现金用于购

买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6.20%股权，为此需对该经济行为所涉及的兴科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其提供上述经济行为的价值参考依据 

七、评估对象：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八、评估范围：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九、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十、评估基准日：2016 年 3 月 31 日 

十一、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十二、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在本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兴科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科技有限公司账面净资产 3.53 亿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兴科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7.06 亿元，大写（人民币壹拾柒亿零陆佰万元整），评估增

值 13.53 亿元，增值率 383.29%。 

十三、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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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结论仅对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之经济行为有效，并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成立。资产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即 2016 年 3 月 3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有效。当评估基

准日后的委估资产状况和外部市场出现重大变化，致使原评估结论失效时，评估报

告使用者应重新委托评估。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

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同时提请评估报告使用者关注评估报告中的评估

假设、限制使用条件以及特别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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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贵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并支付

现金用于购买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6.20%股权之经济行为所涉及的兴科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概况 

（一）委托方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1、委托方概况 

委托方名称：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银禧科技”） 

企业统一信用代码：91441900618347778J 

注册住所：东莞市虎门镇居岐村 

法定代表人：谭颂斌 

注册资本：肆亿零叁佰贰拾肆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外资比例小于 25%）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改性塑料（原料为新料），塑料制品、化工制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金属制品、精密模具、精密零组件；从事上述产品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涉及行业许可管理的，按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设立研发机构，研究和开发上述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1997 年 8 月 8 日至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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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被评估单位股东、相关证券公司、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以及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的

为实现与本次评估目的相关经济行为而需要使用本评估报告的相关当事方 

（二）被评估单位 

1、被评估单位概况 

被评估单位名称：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兴科电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304215254J 

注册住所：东莞市虎门镇怀德社区怀北大道兴科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胡恩赐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电子配件、电器零配件、电子连接器、电子设备、自动化

设备、光伏设备、照明器具；光电元器件的研发、设计和销售；消费电子产品的塑胶

类精密模具及精密零组件的加工和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14 年 6 月 4 日至长期 

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方为被评估单位的参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33.80%，本次拟收购被评估单位其

他股东所持的另 66.20%的股权。 

2、被评估单位股权结构及历史沿革 

（1）设立 

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06 月 04 日，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为胡勇美。2014 年 6 月 18 日，股东胡勇美分别与胡恩赐、陈智勇、翁海文签订

《转让出资协议》，股东胡勇美将其持有的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5%股权共 3250 万

元出资额转让给胡恩赐，将其持有的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股权共 500 万元出资

额转让给陈智勇，将其持有的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5%股权共 1250 万元出资额转

让给翁海文。2014 年 6 月 18 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本次股权转让

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胡恩赐 32,500,000.00 65.00 货币 

翁海文 12,500,000.00 25.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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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陈智勇 5,000,000.00 10.00 货币 

合      计 50,000,000.00 100.00 —— 

经过几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发生变化。截止到评估基准日前最后一次

增资为：2015 年 11 月 9 日，注册资本由 15,000.00 万元增加至 18,000.00 万元，新增

资本 3,000.00 万元，由股东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恩赐、陈智勇、东莞铭成

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本次增资经东莞市信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信衡会验字[2015]第 1019 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

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胡恩赐 59,040,000.00 32.80 货币 

东莞铭成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46,800,000.00 26.00 货币 

陈智勇 13,320,000.00 7.40 货币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840,000.00 33.80 货币 

合         计 180,000,000.00 100.00 —— 

后再经过股权转让，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被评估单位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        东 投资金额 所占比例（%） 

胡恩赐 59,040,000.00 32.80 

陈智勇 19,660,000.00 10.92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840,000.00 33.80 

高炳义 18,000,000.00 10.00 

许黎明 22,460,000.00 12.48 

合        计 180,000,000.00 100 

 

3、被评估单位历史财务资料 

被评估单位近两年及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 

资产 320,846,084.05 701,907,999.45 872,116,602.36 

负债 160,863,472.37 461,161,133.21 519,353,395.48 

净资产 159,982,611.68 240,746,866.24 352,763,206.88 

被评估单位近两年及评估基准日当期经营状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 1-3 月 

一、营业收入        62,199,263.34        512,367,107.32  472,255,533.99  

减：营业成本        33,859,484.30        364,924,345.18  278,294,471.10  

营业税金及附加             3,066.80          1,165,699.37  1,424,740.96  

销售费用 1,359,332.08 11,441,161.51 5,830,9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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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 1-3 月 

管理费用 10,567,755.32 47,199,000.06 29,234,105.03  

财务费用 1,626,971.10 2,436,162.94 2,936,285.65 

资产减值损失 1,275,984.09 16,664,928.70 5,174,381.58 

加：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13,506,669.65 68,535,809.56 149,360,645.26 

加：营业外收入 
 

80,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187.39 
 

三、利润总额 13,506,669.65 68,615,622.17 149,360,645.26 

减：所得税费用 3,524,057.97 17,851,367.61 37,344,304.62 

四、净利润 9,982,611.68 50,764,254.56 112,016,340.64 

上表财务数据摘自被评估单位经审计的会计报表，审计单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文号为“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1685 号”。 

被评估单位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执行的所得税税率为 25%，增值税税率为 17%，

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5%，教育费附加税率为 3%，地方教育附加税率为 2%。 

二、评估目的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并支付现金用于购买兴科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66.20%股权，为此需对该经济行为所涉及的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其提供上述经济行为的价值参考依据。 

上述评估目的依据的经济行为文件为：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兴科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签订的股权收购意向书。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是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具体为： 

流动资产账面金额：                          602,507,474.62 元 

非流动资产账面金额：                        269,609,127.74 元 

固定资产账面金额：                          241,789,078.00 元 

无形资产账面金额：                             117,550.83 元 

长期待摊费用账面金额：                       13,585,900.3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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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                          5,778,823.59 元 

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金额：                      8,337,775.00 元 

资产账面金额：                              872,116,602.36 元 

流动负债金额：                              424,236,099.28 元 

非流动负债金额：                             95,117,296.20 元 

负债账面金额：                              519,353,395.48 元 

净资产账面金额：                            352,763,206.88 元 

上述资产、负债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信会

师报字[2016]第 711685 号”《审计报告》。 

（一）纳入评估范围的其他主要实物资产如下： 

项目 账面金额（元） 数量 现状、特点 

现金 88,693.22  账实相符 

原材料 7,761,788.14 247 项 账实相符 

在库周转材料 5,489,882.00 1170 项 账实相符 

产成品（库存商品） 3,938,451.37 30 项 账实相符 

在产品（自制半成品） 7,796,668.16 8 项 账实相符 

发出商品 25,820,575.96 54 项 账实相符 

机器设备  235,979,873.50  1703 项 正常使用 

运输设备  843,115.61  6 项 正常使用 

电子设备  4,966,088.89  709 项 正常使用 

（二）无形资产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资产名称 取得日期 入账价值 账面价值 

1 金蝶 KIS 软件 2014 年 8 月 36,893.20 25,210.35 

2 网站设计 2014 年 9 月 20,000.00 14,000.00 

3 金蝶 KIS 软件增加站点 2015 年 6 月 10,679.61 9,077.67 

4 
发 明 专 利 2 个 专 利 证 号

（ZL201410404808.6；ZL201410404807.1） 
2015 年 10 月 21 日 74,210.00 69,262.81 

            合       计  141,782.81 117,550.83 

被评估单位目前主要办公场所地址位于东莞市虎门镇怀德社区怀北大道兴科工

业园，系租赁的房产，不在本次评估范围内，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已结清房

租费用。 

上述资产中，截止到评估基准日固定资产中存在设备等资产抵押情况：根据兴科

电子确认及其提供的《动产抵押合同》、《动产抵押登记书》，兴科电子将其从仲信国

际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取得的 57 台设备抵押给仲信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抵押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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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为 20,004,600 元，抵押期限自 2015 年 1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 月 12 日。2015 年 1

月 30 日，东莞市工商局为上述动产抵押办理了登记手续；根据兴科电子确认及其提

供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兴科电子将其从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取得的 58

台设备抵押给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抵押债权数额为18,308,885元，抵押期限自2014

年 9 月 5 日至 2017 年 8 月 4 日。2014 年 10 月 28 日，东莞市工商局为上述动产抵押

办理了登记手续。 

委估实物资产均处于正常使用或受控状态。 

除上述抵押事项外委估其他资产不存在抵押或担保情况。 

上述列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和负债与委托评估时确定的范围一致。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报告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 

选取上述日期为评估基准日的理由是： 

1、根据评估目的与委托方协商确定评估基准日。主要考虑使评估基准日尽可能

与评估目的实现日接近，使评估结论较合理地为评估目的服务。 

2、选择月末会计结算日作为评估基准日，能够较全面地反映被评估资产及负债

的总体情况，便于资产清查核实等工作的开展。 

本次评估中所采用的取价标准是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签订的

股权收购意向书。 

（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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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3 年 6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订）； 

3、《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8 号）； 

4、《企业会计准则》（财会[2006]3 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2000]第 294 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38 号）； 

7、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三）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 

3、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 

4、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 

5、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 

6、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 

7、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 

8、资产评估准则—利用专家工作； 

9、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 

10、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 

11、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 

12、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13、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14、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 

（四）产权依据 

1、委托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被评估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验资报告及股权转让协议； 

3、车辆行驶证复印件（车辆行驶证编号为：粤 S948Z9、粤 SS752B、粤 S20U97、

粤 S051U7、粤 S30E97、粤 SW443E）； 

4、办公场所租赁合同； 

5、无形资产—发明专利证书（证号 ZL201410404808.6；ZL201410404807.1）； 

6、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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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取价依据 

1、《资产评估常用方法与参数手册》； 

2、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执行的评估基准日贷款利率； 

3、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审计报

告文号为“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1685 号”）； 

4、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和技术标准资料； 

5、机械工业部机电产品价格信息中心 2015 年版《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6、评估基准日市场有关价格信息资料； 

7、与被评估单位资产的取得、使用等有关的各项合同、会计凭证、账册及其他

会计资料； 

8、委托评估的各类资产和负债评估明细表； 

9、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盈利预测申报明细表》； 

10、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其他与评估有关的资料； 

11、经实地盘点核实后填写的委估资产清单； 

12、评估人员收集的各类与评估相关的佐证资料。 

七、评估方法 

进行股权价值评估，要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评估时的市场状况

及在评估过程中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

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

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

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由于被评估单位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取得成本的有

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因此本次评估可以采用资产基础法。 

根据我们对兴科电子经营现状、经营计划及发展规划的了解，以及对其所依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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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行业、市场的研究分析，我们认为该公司在同行业中具有竞争力，在未来时期里

具有可预期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具备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条件。 

被评估单位属于制造业公司，在国内证券市场缺乏一定数量规模的相似上市公

司，无法通过相关比率乘数的修正测算被评估单位的价值，不具备采用市场法评估的

条件。 

通过以上分析，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进行，在比较两种评估方

法所得出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分析差异产生原因，最终确认评估值。 

（二）资产基础法介绍 

资产基础法是指分别求出企业各项资产的评估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负债评估值

得到企业价值的一种方法。 

各项资产评估方法简介： 

1、货币资金的评估 

货币资金主要按账面核实法进行评估，其中现金采用现场盘点盘点日库存现金，

并追溯调整至评估基准日，确定评估值；银行存款将评估基准日各银行存款明细账余

额与银行对账单核对，确定评估值。 

2、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评估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评估采用函证或替代审核程序确

认账面明细余额的真实性，分析其可回收性，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评估值。 

3、存货的评估  

原材料、在库周转材料按市场价评估；在产品为半成品，因刚刚开始生产完工程

度很小，故按经过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产成品及发出商品按可实现销售价格

扣除不属于企业的税费和根据产成品的畅销程度考虑利润折减率扣除部分利润后的

价值评估。 

4、其他流动资产的评估 

其他流动资产为待抵扣进项税额，评估采用替代审核程序确认账面明细余额的真

实性，分析其存在性及真实性，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评估值。 

5、固定资产的评估 

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6、无形资产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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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无形资产主要包括财务软件、管理软件及被评估单位拥有的发明专利无形

资产。其中被评估单位购买的财务软件、管理软件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发明专利资

产因难以单独出售及转让，也不能带来超额利润，市场上同类型的无形资产交易案例

很少不适宜运用收益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故采用成本法，核算出专利的现行取得成

本作为评估值。 

7、长期待摊费用的评估 

长期待摊费用，在核实其摊余期限、摊销过程的基础上，经过测算被评估单位发

生额及摊销计算正确，会计处理无误，故按照核实后的账面价值确定评估值。 

8、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评估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评估根据确认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风险损失乘以所得税

税率计算确定其评估值。 

9、其他非流动资产的评估 

其他非流动资产是被评估单位的预付工程款，评估采用函证或替代审核程序确认

账面明细余额的真实性，分析其可回收性，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评估值。 

10、负债的评估 

负债按实际需要承担的债务进行评估。 

（三）收益法介绍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单位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

估思路。收益法的基本公式为： 

NMDBE  )(  

式中： 

E：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D：评估对象的付息债务价值 

M：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净值及未合并公司价值 

N：少数股东权益价值  

B：被评估单位的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n

i
i

r

Fi

1 1
现值股东自由净现金流量折  

式中：Fi：被评估单位未来第 i 年的预期收益（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             n：评估对象的未来预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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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公司接受资产评估委托后，选派评估人员，组成项目评估小组开展评估工作，

具体过程如下： 

（一）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承接评估业务时，通过与委托方沟通、查阅资料或初步调查等方式，明确委托方、

被评估单位、评估报告使用者等相关当事方、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基本情况和评估范

围、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二）签订业务约定书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综合分析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评价项目风险，确定

承接评估业务后，与委托方签订业务约定书。 

（三）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根据本评估项目的特点，明确评估对象及范围，评估时重点考虑评估目的、资产

评估对象状况，资产评估业务风险、资产评估项目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评估对象的性

质、行业特点、发展趋势，资产评估项目所涉及资产的结构、类别、数量及分布状况，

相关资料收集情况，委托方、被评估单位过去委托资产评估的经历、诚信状况及提供

资料的可靠性、完整性和相关性，资产评估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经验及专业、助理

人员配备情况后编制合理的资产评估计划，并根据执行资产评估业务过程中的具体情

况及时修改、补充资产评估计划。 

（四）现场调查 

根据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对评估对象进行必要的勘查，包括对不动产和其他实物

资产进行必要的现场勘查，了解资产的使用状况及性能；对股权和无形资产等非实物

性资产进行必要的现场调查。 

（五）收集资产评估资料 

通过与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沟通并指导其对评估对象进行清查等方式，对评估对

象资料进行了解，同时主动收集与资产评估业务有关的评估对象资料及其他资产评估

资料，根据评估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补充收集所需要的评估资料。通过收集相关资料

来了解被评估单位经营状况和委估资产及现状，协助被评估单位收集有关经营和基础

财务数据，将资产评估申报表与被评估单位有关财务报表、总账、明细账进行核对，

并对相关资料进行验证，采取必要措施确信资料来源的可靠性。 

（六）财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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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相关经营主体的历史经营情况，分析收入、成本和费用

的构成及其变化原因，分析其获利能力及发展趋势。 

（七）经营分析 

分析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相关经营主体的综合实力、管理水平、盈利能力、发展

能力、竞争优势等因素。 

（八）盈利预测的复核 

根据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相关经营主体的财务计划和发展规划及潜在市场优势，

结合经济环境和市场发展状况分析，对企业编制的未来期间盈利预测进行复核。 

（九）评定估算 

对所收集的资产评估资料进行充分分析，确定其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摈弃

不可靠、不相关的信息，对不可比信息进行分析调整，在此基础上恰当选择资产评估

方法并根据业务需要及时补充收集相关信息，根据评估基本原理和规范要求恰当运用

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形成初步评估结论，对信息资料、参数数量、质量和选取的合理性

等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资产评估结论，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必要的内部复核工作。 

（十）编制和提交资产评估报告 

在执行必要的资产评估程序、形成资产评估结论后，按规范编制资产评估报告，

与委托方等进行必要的沟通，听取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等对资产评估结论的反馈意见

并引导委托方、被评估单位、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者等合理理解资产评估结论，以恰当

的方式提交给委托方。 

九、评估假设 

（一）基础性假设 

1、交易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处于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评估对象的交易条件

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评估结果是对评估对象最可能达成交易价格的估计。 

2、公开市场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是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的，

在该市场上，买者与卖者的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

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条件下进行的。 

3、企业持续经营假设：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企业在评估目的经济行为实现后，

仍将按照原有的经营目的、经营方式持续经营下去，其收益可以预测。 

（二）宏观经济环境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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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现行的经济政策方针无重大变化； 

2、在预测年份内银行信贷利率、汇率、税率无重大变化； 

3、被评估企业所占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4、被评估企业所属行业的发展态势稳定，与被评估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现行法

律、法规、经济政策保持稳定。 

（三）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状态假设 

1、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或开发

过程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2、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均无附带影响其价值

的权利瑕疵、负债和限制，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之价款、税费、各种应付款

项均已付清。 

3、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房地产（包括租赁房产）、

设备等有形资产无影响其持续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该等资产中不存在对其价值有不

利影响的有害物质，该等资产所在地无危险物及其他有害环境条件对该等资产价值产

生不利影响。 

（四）预测假设 

1、被评估企业生产经营所耗费的原材料、辅料的供应及价格无不可预见的重大

变化；被评估企业的运营的产品或服务价格无不可预见的重大变化； 

2、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企业按评估基准日现有（或一般市场参与者）的管理水

平继续经营，不考虑该等企业将来的所有者管理水平优劣对企业未来收益的影响； 

3、被评估企业在未来的经营期限内的财务结构、资本规模未发生重大变化； 

4、收益的计算以中国会计年度为准，均匀发生； 

5、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对被评估企业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6、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先进性保持目前的水平； 

7、本次评估中，我们以被评估单位基准日或现场勘察日已取得的各项资格证书

认证期满后仍可继续获相关资质为前提。 

（五）限制性假设 

1、本评估报告假设由委托方提供的法律文件、技术资料、经营资料等评估相关

资料均真实可信。我们亦不承担与评估对象涉及资产产权有关的任何法律事宜。 

2、除非另有说明，本评估报告假设通过可见实体外表对评估范围内有形资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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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现场调查结果，与其实际经济使用寿命基本相符。本次评估未对该等资产的技术

数据、技术状态、结构、附属物等进行专项技术检测。 

十、评估结论 

（一）收益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在本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兴科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科技有限公司账面净资产 3.53 亿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兴科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7.06 亿元，大写（人民币壹拾柒亿零陆佰万元整），评估增

值 13.53 亿元，增值率 383.29%。 

（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净资产 3.53

亿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3.61 亿元。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表： 

      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60,250.75   61,050.78   800.03   1.33  

非流动资产  26,960.91   26,984.36   23.45   0.09  

固定资产  24,178.91   24,206.82   27.91   0.12  

无形资产  11.76   7.29   -4.47   -38.01  

长期待摊费用  1,358.59   1,358.59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577.88   577.88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833.78   833.78   -      

资产总计  87,211.66   88,035.14   823.48   0.94  

流动负债  42,423.61   42,423.61   -     -    

非流动负债  9,511.73   9,511.73   -     -    

负债合计  51,935.34   51,935.34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5,276.32   36,099.80   823.48   2.33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三）评估结论的选取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分别为：收益法为 17.06 亿元，资产基础法为 3.61 亿元，资产

基础法结果比收益法结果低 13.45 亿元，差异率较收益法低 78.84%。差异的主要原因

有下述几点： 

1、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

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及负债的重置价值；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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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 

2、收益法在评估过程中不仅考虑了被评估单位申报的账内账外资产，同时也考

虑了诸如企业拥有的客户资源、科学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及强大的研发团队等对获利

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未能在资产基础法中予以体现。 

3、资产基础法仅为单项资产价值叠加，而收益法考虑了各项资产共同作用的协

同效应。 

综合上述原因，此次评估中收益法的评估结果高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基于上述差异原因，综合考虑了各项对获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因素的收益法更能

体现被评估单位为股东带来的价值，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选取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

兴科电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7.06 亿元，大写（人民币壹拾柒亿零陆佰万元整）。 

（四）评估结论成立的条件 

1、本评估结论系根据上述原则、依据、假设、方法、程序得出的，只有在上述

原则、依据、假设存在的条件下成立； 

2、本评估结论仅为本评估目的服务； 

3、本评估结论系对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公允反映； 

4、本评估结论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

可抗力的影响； 

5、本评估结论未考虑特殊交易方式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6、本报告评估结论是由本评估机构出具的，受本机构评估人员的职业水平和能

力的影响。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截止到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固定资产中存在设备等资产抵押情况：根据兴科

电子确认及其提供的《动产抵押合同》、《动产抵押登记书》，兴科电子将其从仲信国

际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取得的 57 台设备抵押给仲信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抵押债权

数额为 20,004,600 元，抵押期限自 2015 年 1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 月 12 日。2015 年 1

月 30 日，东莞市工商局为上述动产抵押办理了登记手续；根据兴科电子确认及其提

供的《动产抵押登记书》，兴科电子将其从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取得的 58

台设备抵押给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抵押债权数额为 18,308,885 元，抵押期限自

2014 年 9 月 5 日至 2017 年 8 月 4 日。2014 年 10 月 28 日，东莞市工商局为上述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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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办理了登记手续。 

（二）截止到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存在承诺及或有事项，请报告使用者关注这

些事项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具体事项如下： 

1、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被评估单位存在已经背书但尚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

票 7,703,114.25 元。 

2、被评估单位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协议，被评估单位租入沈阳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 5000 台 CNC 机床设备，租赁期 24 个月，租金为人民币 510,000,000.00 

元，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达到合同约定计租条件的为 100 台，涉及租赁款 113,333.00

元。 

注：被评估单位所签订的 5000 台机床租赁协议为前期未租赁前的大承包合同，合同结束后承租设备的数量范

围为 1-5000 台均附合同约定，具体租赁款按执行后实际租赁设备费用为准，未来各年度被评估单位实际设备租赁

执行将较少。 

3、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T)，被评估单位作为承租方就厂房租赁协议项目之不

可撤销经营租赁所需于下列期间承担款项如下： 

期间 经营租赁 

T+1 年 6,120,288.00 

T+2 年 6,206,847.90 

T+3 年 6,531,335.10 

T+3 年以后 35,265,918.84 

合       计 54,124,389.84 

注：被评估单位厂房租赁协议已承担的历史年度房屋租赁款主要包含于历史年度主营业务成本中制造费用中，

有较少部分计入管理费用中。本次评估收益法中未来年度制造费用按占主营业务收入比进行预测的，故上述主要

租赁承担款已包括在未来预测主营业务成本的制造费用中。 

（三）评估师和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是对本报告所述评估目的下的资产价值量做

出专业判断，不涉及到评估师和评估机构对评估目的所对应经济行为的可行性做出任

何判断。评估工作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其他关联方

提供的关于评估对象的信息资料，因此，评估工作是以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

关经济行为文件、资产所有权文件、证件及会计凭证，以及技术参数、经营数据等评

估相关文件、资料的真实合法为前提。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及完整性会对评估结果产生

影响，评估人员假定这些信息资料均为可信，对其真实性和完整性不能做出任何保证。

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由委托方或被评估单位负责，评估人员无责任向有关部门

核实，亦不承担与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产权有关的任何法律事宜。 

（四）企业存在的可能影响股权价值评估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方及被评估单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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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

承担相关责任。 

（五）本公司对兴科电子的股东权益只进行价值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为报告使

用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不在我们的执业范围，

我们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我们未考虑其产权归属对于评估价值的影响

也未考虑将来产权发生变化时，可能发生的交易对资产价值的影响，兴科电子对所提

供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六）本评估报告仅为本次评估目的提供参考价值。一般来说，由于评估目的不

同、价值类型不同、评估基准日不同，同样的资产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我们对因评

估报告使用不当而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七）本次评估，对于各类资产的评估增减值可能存在的相关联的税赋未作考虑。 

（八）本次评估未考虑流通性及控股权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评估报告使用说明 

1、本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委托方或者经委托方同意其他使用本资产评

估报告书的使用人应当认真阅读和理解本报告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本报告的每一个

组成部分（包括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单独使用或其他非全部的任何组合使用均可能

造成对本报告所载评估结论的误解。使用人还应当特别关注本报告书中价值定义、

评估假设、评估依据、特别事项说明和被评估单位的承诺函。 

2、本报告是关于价值方面的专业意见，尽管我们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资产

的产权证明等法律性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检查并在本报告中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披露，

但我们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作任何形式的保证。 

3、被评估资产的数量、使用、保管状况等资料均系被评估单位提供，尽管我们

进行了必要的抽查和核对，我们相信这些资料是可靠的，但我们无法对这些资料的

准确性作出保证。 

（二）限制说明 

1、本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公司的同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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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4、本报告不是对评估对象的价值证明，而是基于一定评估基准和假设条件下的

价值咨询意见。 

（三）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 

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成立，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内（即 2016 年 3 月 3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有效。当评估基准日后的委估资产状

况和外部市场出现重大变化，致使原评估结论失效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重新委托

评估。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 2016 年 5 月 19 日。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梅惠民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程  伟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郭  辉 

 

2016 年 5 月 19 日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九江路69号 

电话：021-63391088 

传真：021-63391116     邮编：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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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兴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签

订的股权收购意向书复印件； 

2、委托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被评估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东莞市信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衡会验字[2015]第 1019 号”《验

资报告》复印件及被评估单位股权转让协议； 

5、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1685 号”

《审计报告》复印件； 

6、车辆行驶证复印件（车牌号：粤 S948Z9、粤 SS752B、粤 S20U97、粤 S051U7、

粤 S30E97、粤 SW443E）； 

7、无形资产--专利权证书（证号 ZL201410404808.6；ZL201410404807.1）复印

件； 

8、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 

9、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的承诺函； 

10、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11、资产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12、资产评估师资质证书复印件； 

13、资产评估机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14、评估业务约定书。 


